
附件1

盈江县26个试点领域政务公开事项标准指引
及目录编制责任清单
	序号
	试点领域
	编制责任
	主体责任
	主管责任

	1
	重大建设项目
	县发展和改革局
	县直有关单位
	县政府办

	2
	公共资源交易
	县政务服务管理局
	
	

	3
	义务教育
	县教育体育局
	
	

	4
	户籍管理
	县公安局
	
	

	5
	社会救助
	县民政局
	
	

	6
	养老服务
	
	
	

	7
	公共法律服务
	县司法局
	
	

	8
	财政预决算
	县财政局
	
	

	9
	就业创业
	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10
	社会保险
	
	
	

	11
	国土空间规划
	县自然资源局
	
	

	12
	征地补偿
	
	
	

	13
	环境保护
	州生态环境保护局
盈江县分局
	
	

	14
	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
	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15
	保障性住房
	
	
	

	16
	农村危房改造
	
	
	

	17
	市政服务
	
	
	

	18
	城市综合执法
	
	
	

	19
	涉农补贴
	县农业农村局
	
	

	20
	公共文化服务
	县文化和旅游局
	
	

	21
	医疗卫生
	县卫生健康局
	
	

	22
	安全生产
	县应急管理局
	
	

	23
	救灾
	
	
	

	24
	食品药品监管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25
	扶贫
	县扶贫办
	
	

	26
	税收管理
	县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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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基层政务公开标准化规范化工作联系人员名单
	姓名
	职务
	办公电话
	手机号码
	QQ
	微信

	
	
	
	
	
	

	
	
	
	
	
	

	
	
	
	
	
	

	
	
	
	
	
	



  单位名称（盖章）：                           填报人：                 填报时间：   
    备注：具体负责此项工作的人员必须逐项如实填报，传真：81282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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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XXX领域基层政务公开标准目录

	序号
	公开事项
	公开内容
（要素）
	公开依据
	公开时限
	公开主体
	公开渠道和载体
	公开对象
	公开方式
	公开层级

	
	一级
事项
	二级事项
	
	
	
	
	
	全社会
	特定群体
	主动
	依申请
	县级
	乡级

	
	
	
	1.事项名称             
2.事项简述             
3.办理材料             
4.办理方式             
5.办理时限             
6.结果送达             
7.收费依据及标准        8.办事时间             
9.办理机构及地点        10.咨询查询途径       
11.监督投诉渠道
（举例）
	1.《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711号）
2.……
 （举例）
	公开事项信息形成或变更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公开
（举例）
	XX局
（举例）
	■政府网站  
□发布会/听证会
□政务新媒体
（微博、微信、抖音等APP）
□广播电视   
□纸质媒体
□公开查阅点 
■政府服务中心
□便民服务站 
□入户/现场
□社区/企事业单位/村公示栏
（电子屏）
□精准推送  
■其他（基层公共服务平台）（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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